
“双十一”前夕，支付宝送你100元话费券？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财物708万元
嘉定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宗斌受贿案一审开庭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

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 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共计折合 708 万余元。 昨天上午， 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

理上海市嘉定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宗

斌受贿案。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

2000 年至 2023 年， 被告人宗斌利用担

任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

主任、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

任、 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

长、中共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党委书记、

上海海港综合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

任、 上海海港综合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副书记、 上海市嘉定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及其职权、 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承揽工程、拆迁

平地、行政许可、资金结算、人员招录等

事项上提供帮助， 先后收受上述单位和

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708 万余元。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宗斌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 或者利用本人职权、 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

职务上的行为， 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

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 708 万

余元， 数额特别巨大，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庭审中， 被告人宗斌对其犯罪事实

如实供述， 并表示悔罪。 辩护人针对量

刑问题发表了相应辩护意见。

被告人家属等旁听了庭审。 合议庭

将在评议后依法对本案择期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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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后利用原单位网店账号疯狂敛财
男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并处罚金5万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胡佳瑶

本报讯 “有免费的赚钱途径你参

不参与？ 只要有这个电商平台账号就可

以了！” 离职员工王某利用前公司网店

客服账号， 私下给自己发送红包并利用

账号权限逆向退款， 从中获利近 30 万

元。 近日， 经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犯

职务侵占罪、 诈骗罪， 两罪并罚判处有

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5 万元。

2022 年 10 月 25 日， 上海 X 电子

商务公司员工报案， 称公司在核算资金

时发现网店后台存在大量异常退款情

况， 造成公司损失近 10 万元。 经调查

发现， 前员工王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

方随后通知王某到案， 王某到案后主动

交代犯罪事实。

经查， 2021 年 3 月， 王某入职表

姐夫经营的 X 电子商务公司， 担任销

售及运营一职。 该公司在淘宝、 小红

书、 得物等大型网购平台上均开设 X

女装服饰店， 王某主要负责客服、 产品

上新、 数据统计等工作， 每月工资

5000 元， 提成另算。 王某交代， 2021

年 4 月起， 他因谈恋爱开销大比较缺

钱， 便利用某购物平台客服发红包权

限， 每天给自己母亲支付宝账号发送

0.01 元至 100 元金额不等的红包， 再从

母亲账号转至自己支付宝账户。 经审

计，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2 月， 他利

用职务便利从中获利超 19 万元。

2022 年 2 月中旬， 王某请假离沪

游玩， 后因疫情无法返沪， 便从原公司

离职。 一天， 他突然想到自己有 X 女

装服饰店在某电商平台的主账号密码，

尝试登录后发现密码没变。 该主账号拥

有最高权限， 可以由店铺客服向平台发

起退款。 他便操作私人账号下单， 并申

请“未发货仅退款”。 王某再登录主账

号， 谎称“客户中奖” 等理由向平台申

请退款。 店铺及该电商平台存在退款流

程消息不对等的情况， 通过了主账号的

申请， 将钱款从该店平台备用金“退

回” 王某私人账号， 王某由此白得了一

笔钱。 通过此次操作， 王某发现该方法

可行， 便变本加厉。

王某将此事告诉了两名朋友， 三人

随即开始分工。 王某的两名朋友负责在

X 女装服饰店下单及申请退款， 王某负

责用主账号申请逆向退款。 “就这样我

们陆陆续续用相同手法做了 20 余单，

骗来的钱到账后平分。 后来因为两人的

账户返款太多了， 我怕暴露就让大家再

去找更多的人。”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至 9 月， 王某私自登录 X 女装服饰店

某电商平台客服主账号， 虚构理由向平

台发起并完成对多笔订单的退款请求，

致使 X 电子商务公司损失近 11 万元，

王某从中获利 7 万余元。

今年 8 月 30 日， 该案被移送黄浦

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官认真审查了

案卷， 依法讯问了被告人王某， 经依

法审查查明， 被告人王某利用客服账

号给自己母亲发红包的行为涉嫌职务

侵占罪， 组织多人恶意退款行为涉嫌

诈骗罪。

针对涉案电商平台在客户退款环节

存在信息不对等的管理问题， 检察官实

地走访企业， 调研了解企业经营情况，

针对本案的发生提出整改建议。 目前，

该企业已完善相关程序漏洞。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电商大促， 有商家竟模仿“支

付宝” 的官方优惠券样式， 在用户

使用“支付宝” 上的小程序时， 批

量投放领取 100 元话费券的广告页

面， 引导用户点击领取， 从而链接、

下载第三方软件。 用户下了软件、

付了款， 得到的却不是 100 元话费，

而是一堆 5 元的话费优惠券， 且使用

条件严苛， 这让消费者大呼“上了

支付宝的当”。

为此， 支付宝 （杭州） 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支付宝 （中国） 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以不正当竞争为由，

将上述优惠券投放主体———上海维

婼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甄祺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珏嵇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起诉至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22 年“双十一” 前夕， 两原

告向法院提出诉前行为保全申请，

浦东法院经审查后迅速作出诉前行

为保全裁定， 裁定三科技公司立即

停止在“支付宝” App中投放、 推送

涉案优惠券。 在本案实体审理前，

有效制止涉案侵权行为给“支付宝”

造成的损失进一步扩大。

近日， 浦东法院对该案作出一

审判决， 三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

竞争， 判决其支付经济损失及维权

合理开支， 同时刊登声明、 消除影

响。 目前判决已生效。

两原告诉称， 三科技公司作为

“神奇特权” App 及网站的经营者，

为增加拉新和访问数量， 在“支付

宝” 众多营销场景中批量投放涉嫌

虚假宣传的话费券， 并以核销和使

用优惠券为名诱导用户下载、 注册

并访问“神奇特权” App。 同时， 其

界面设计高度仿冒“支付宝” 官方

优惠券领取页面， 并通过强制跳转

链接及非必要弹窗等方式， 迫使用

户留在涉案页面。 在遭到大量用户

投诉、 两原告采取屏蔽措施后， 三

被告仍频繁更换域名予以对抗， 破

坏了公平正当的市场竞争秩序。

三被告辩称， 与两被告之间不存在

直接的竞争关系， “神奇特权” App 在

多处均明确优惠券由“神奇特权” 提

供， 不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误认， 并且

优惠券模板多种多样， 对这些页面装

潢， 两原告不存在绝对权益， 三被告的

行为不构成仿冒。 同时， 三被告在优惠

券的活动规则中明确标注了使用方法，

不存在虚假宣传， 就优惠券业务也给予

了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 不存在强制跳

转等行为。“支付宝”作为开放性平台，允

许第三方介入服务就必然会进入第三方

服务商界面，因此不存在“支付宝”流量

受损的问题，不同意两原告的诉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三被告经营的

是互联网优惠券分发、 使用业务， 双方

既存在具体业务内容的交叉， 又面临共

同的互联网流量及交易机会的争夺， 两

者间存在竞争关系。 涉案优惠券的包

装、 装潢在页面布局、 色彩选择以及按

钮样式等组合上， 与两原告存在细微差

异， 两者间构成近似。 当消费者在“支

付宝” App中获得该包装、 装潢的优惠

券时， 会认为来源于“支付宝” 官方或

与官方存在关联。 三被告涉案行为构成

仿冒， 系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被告未准

确标明优惠券使用方法及优惠程度， 仅

以大字体、 显著颜色字样标明“话费充

值券包” “100 元” 等进行表述， 并辅

以“立即领取” 按钮， 令消费者误认为

是直接领取 100 元的话费充值券包。 该

宣传明显与实际不符， 属虚假或引人误

解的商业宣传， 属不正当竞争行为。

同时， 在三被告网站购买涉案优惠

券后， 还会反复弹出标明“限时特价”

“100 元手机话费券” 等优惠券窗口，

点击该优惠券后， 会再次弹出前述相同

的宣传页面， 经多次回退后方能退出。

这种设置强制跳转以及非必要弹窗的行

为实质性干扰或影响了用户关闭弹窗，

违反商业道德。 该行为也扰乱了市场的

正常竞争秩序， 损害了作为同业竞争者

的两原告权益， 亦直接损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 综上，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日前，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对一起诈骗、 职务侵占案提起公诉。 犯

罪嫌疑人高某曾因诈骗罪被判处刑罚，

缓刑期间， 为还前罪的欠款， 以“低价

购买超市礼品卡” 为由再次实施诈骗。

据了解， 高某是某会员制超市营销

主管， 该超市针对营销部门主管有 8 至

8.5 折购买礼品卡的机制， 销售满一定

配额还可以得到公司返利， 高某便想到

向朋友销售礼品卡， 用收取的钱款偿还

债务。 自去年 4 月起， 高某就联系朋友

和同事推销， 并给部分人购买了 8 至

8.5 折的礼品卡。 但去年 9 月， 超市停

止优惠购卡机制， 为继续还债， 高某仍

对朋友声称， 自己可以优惠价购卡。

“高某说可以 8 折买超市礼品卡，

我转给他 40 万元， 他陆续给了我一些

礼品卡， 但是之后就没有收到卡了。”

“高某打电话给我说差一些业绩， 需要

购买他们超市的礼品卡， 过几天可以把

钱退给我， 我给了他 5 万元， 但是一直

没把钱给我。” 据悉， 先后有 10 多名被

害人受骗， 被骗款项共计 280 余万元。

除了侵吞购卡款项， 高某还侵占公

司的货款。 客户金某某向高某支付 10

万元用于购卡， 但由于迟迟未兑现， 金

某某便要求用这部分钱款购买超市货

物。 高某便经副店长同意后， 先行让仓

库发货。 之后， 高某并未将货款转入公

司账户， 而将 10 万元占为己有。 去年

11 月， 高某投案自首。

到案后高某交代， 他曾于 2022 年

3 月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5 年。 在案件中， 他需要偿还被害

人数十万元的欠款， 收取礼品卡购买款

项大部分用于归还前罪债务。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对

高某进行判处，撤销前罪缓刑，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 14 年，并处罚金 13 万元，责令

其退赔被害人、被害单位的损失。

为还前罪欠款 缓刑期间又设骗局


